企业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登记表附件3

	企业名称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所属行业
	

	培训需求信息
	1.拟培训职业（工种）：                ；
2.培训等级：          （初、中、高、技师、高级技师）;
3.计划培训人数：        人;
4.预计培训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填计划培训起止日期）;
5.培训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7.拟选择的培训机构：              。

	拟申请补贴类型
	□企业新录用的六类人员：
□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     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
□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   □城镇登记失业人员
□就业困难人员          □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
□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的企业职工
□技师培训的企业职工

	填写说明和注意事项
	[bookmark: _GoBack]1.职业（工种）合规性。培训工种需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或地方紧缺工种目录内。
2.培训机构选择。必须从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目录中选择。
3.资金申报要求。企业可以选择“先交后补”或“先垫后补”的方式，“先交后补”即由企业支付培训费用后直接向人社部门申请，补贴到企业；“先垫后补”即由培训机构垫付培训费用后向人社部门申请，补贴到培训机构。
4.目前我市培训方式主要是线下培训，如需开展线上培训需到人社部门进行备案确认后方可开展。
5.企业职工岗位技能培训：企业新录用的六类人员，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，并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1年内参加培训的企业职工。
6.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，培训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高级技能人才为重点，培训期限一般为1至2年，特殊情况可延长至3年。
7.培训补贴标准。企业职工岗位技能培训和企业职工技师培训，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<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桂人社规〔2024〕9号》文件中的广西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基准给予岗位技能培训补贴；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按照中级工5000元/人·年、高级工6000元/人·年、技师8000元/人·年、高级技师10000元/人·年给予培训补贴。
8.鼓励企业开展一次培训、考取两本证书，即“职业技能等级证”+“特种作业操作证”，符合人社部门补贴对象的，按照相应规定予以发放培训补贴。



